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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誤表
※說明：
1. 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之名單如有勘誤，請於108年10月25日(五)前（郵戳為憑）提出說明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請承辦人員述明勘誤的內容並簽章，並請單位主管核章後，先將紙本核章後PDF檔Email至本校實習處謝綺文組長(skill@clvsc.tyc.edu.tw)，並來電(03-4929871#1511)確認以避免遺漏，再將本勘誤表正本以掛號逕寄至本校實習處技檢組，信封封面如公文附件。

學校代號(教育部學校編號)：               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
	勘誤說明
	承辦人簽章

	範例
	文書處理職種學生姓名有誤，正確姓名為謝小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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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主管：

填表日期：108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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